
行動接見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

讓距離不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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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
(一)家屬或最近親屬，未便至機關接見。
(二)律師或辯護人，未便至機關接見。
(三)前二款以外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未便至機關接見，

而有急迫聯繫需要：
1.請求接見者係年滿65歲或未滿12歲。
2.請求接見者係疑似或罹患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項各
款所定之疾病、罹患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
費用辦法第二條第一項附表所定之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
3.請求接見者或其財物，因遭受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
所定災難而造成禍害。

4.請求接見者因收容人之家屬或最近親屬喪亡或有生命危
險。

5.請求接見者係收容人所屬國或地區之外交、領事人員或
可代表其國家地區之人員。

6.其他經機關認有重大或特殊之情形。



應備文件

關係證明文件身分證明文件

正面清晰照片 接見時供系統辨識之用

戶籍謄本、戶口名簿、
律師委任相關文件等
其他足資證明關係之
文件

身分證、健保卡等其
他具相片及身分證字
號之文件

應備
文件



新申辦註冊

點選註冊 註冊帳號 信箱驗證

網址https://service.mjac.moj.gov.tw/MBLPWEB/



預約申辦

點選服務項目申請 點選機關、對象及選取服務項目 上傳相關資料



審核通過預約接見

點選線上
預約接見

點選接見
類型

點選預約日
期及時間

確認預約
接見資訊



接見當日

接見前一日收到預約
接見連線網址

於指定時間點選網址進
行連線並出示證明文件

下載行動接見app程式



Q&A
Q:預約行動接見是否能取消?
A:請至便民服務入口網之預約接見選項中線上預約接見查詢，點選
取消，若已審核通過或2日內預約，無法進行取消。

Q:何時會收到連線網址?若未收到怎麼辦？
A:於接見前1日下午4時系統會自動發出連線簡訊，若未收到簡訊請
至便民服務入口網，點選其他功能查詢電子郵件紀錄，複製網址
連線即可，若均未收到請確認註冊帳號填載手機號碼是否正確。

Q:圖檔資料無法上傳?
A:若手機仍為舊版作業系統可能會發生與行動接見系統相容性問題；
若開啟瀏覽器非 Chrome、 Edge、Firefox介面即可能導致圖檔無
法上傳，若上述皆無此問題請與申請單位聯繫。



Q&A
Q:行動接見可以申請幾次?
A:依據使用通訊設備接見辦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得每月2次，本所
使用通訊設備有遠距接見、行動接見、電話接見，依其規定收容
人每月得2次，但依通訊設備接見辦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不計入
次數。

Q:如何通知行動接見申請進度?
A:系統於審核通過即會依註冊帳號發送簡訊或電子郵件通知，或於
便民服務入口網之線上預約接見查詢進度。

Q:視訊過程無顯示畫面或聲音等問題?
A:由於本系統視訊接見過程，皆由網路連線，若接見者網速不穩或
以達個人網路流量上限時，建議採用家用wi-fi(無線網路)，但公
司及公共WIFI網路穩定性較差，其接見畫面、聲音較有可能發生
斷訊情形。



Q&A

Q:視訊中可以把畫面拿給其他人看嗎?
A:本行動接見以審核通過者為接見對象，若於視訊接見過程中出現
非許可接見者，經系統畫面警示，將依法中止接見。

Q:為什麼接見過程警示聲不斷響起?
A:本系統會依申請者上傳個人臉像圖檔為辨識，若拍攝過程模糊、
非正面清晰或全身照均會導致警示聲，為確保接見者接見品質，
於申請時上傳正面清晰半身照。


